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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国枫律证字[2026]AN002-14号 

 

致：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执业办法》《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

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

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核查报告》（以下称“《专项核查报告》”）。 

 

发行人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本次发行报告期相应调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由于 2025 年 10 月至 12 月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本所律师在对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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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

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

查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专项核查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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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最近三年《审计

报告》 
指 

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W[2024]A623 号、苏公

W[2025]A347 号《审计报告》、苏公 W[2026]A502 号 

最近三年《年度

报告》 
指 

发行人《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年度报告》 

《香港法律意见

书》 
指 

何韦律师行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香港法律意

见书—千红（香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Qianhong 

(H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imited)》 

报告期 指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 

最近三年 指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 

新期间 指 2025 年 10-12 月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 

《 律 师 工 作 报

告》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 专 项 核 查 报

告》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专项核查报告》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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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执业办法》《执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如《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正文“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部

分所述，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作出批

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

的决议，决议有效期为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经查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仍在有效期内；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

尚待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章程以及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zxgk.court.gov.cn）、信用中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s://www.gsxt.gov.cn）等网站的公开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在最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亦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

发行人为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验，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导

致其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具备进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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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条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债的相关规定，并经查验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材料、《发行预案》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

具备申请本次发行所要求的下列实质条件： 

 

（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1．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会议材料及《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已由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募集

说明书》已载明了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转换方法，符合《公司法》第二百

零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会议材料及《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将按照转换办法向债券持有人换发

股票，债券持有人可以选择是否转换，符合《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1．根据《公司章程》、组织架构图、“三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文

件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股东会、董事

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机构及相关治理制度，发行人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 

2．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人 202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以及《募集说明书》，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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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8.21 万元、26,899.92 万元、28,334.92 万元，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3,194.35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参考近期可转债市场发行利率水

平并经合理估计，公司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人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以及《募集说明

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湖北

钟祥原料药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未用于弥补亏损和非

生产性支出，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4．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三）”部分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管

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 

5．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募集说明书》以及发行人公开

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为发行

人首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

券，不存在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

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所募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证券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相关

规定 

 

1．根据《公司章程》、组织架构图、“三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

文件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股东会、董

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机构及相关治理制度，发行

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2．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4-1-7 

过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人 202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以及《募集说明书》，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14,348.21 万元、26,899.92 万元、28,334.92 万元，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3,194.35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参考近期可转债市场发行利率水

平并经合理估计，公司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以及《募集说明书》，2023 年末、2024 年末

和 202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10.56%、11.09%和 10.43%，不

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

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3,332.80 万元、51,470.91 万元

和 36,136.15 万元，公司现金流量正常，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 

4．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年度报告》，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盈

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 

5．如前述“（三）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相关规定”第 1 点所述，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

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及其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

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诚信档案查询结果（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网站的公开信息（查询日

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要求，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

定。 

7．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发行人的独立性”部分所述，发行人具有完

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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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以及相关业务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不存在对持续经营

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8．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W[2024]E1240 号、苏公 W[2025]E1110 号、苏

公 W[2026]E1209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能够有效保证公

司运行的效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

人士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

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四）

项的规定。 

9．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募集说明书》以及公司的说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参股公司京森生物主要从事化妆品与保健品的研发，该项投

资属于财务性投资，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53.12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为非金融类企业，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管

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一条的规定。 

10．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及其户籍地或经常居

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诚信档案查询结果（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等网站的公开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

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二条规

定的情形。 

11．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 202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

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湖北钟祥原料药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五条

的规定。 

12．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募集说明书》以及发行人公开

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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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首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

券，不存在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

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所募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13．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W[2026]A5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年度

报告》《发行预案》《募集说明书》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不

存在类金融业务，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的

情况，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中“7-1 类金融业务监管要

求”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具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新期间内，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查验，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的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

表》（权益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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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1 王耀方 255,402,000 19.96 

2 王轲 85,409,600 6.67 

3 赵刚 52,865,399 4.1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643,732 3.49 

5 蒋建平 39,567,000 3.09 

6 刘军 24,059,644 1.88 

7 邱世勋 20,880,000 1.63 

8 
平安证券－周冠新－平安证券新创 5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237,000 1.58 

9 赵人谊 15,000,000 1.17 

10 
建信基金－赵人谊－建信鑫享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4,000,000 1.09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通过深交所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 

 

（三）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耀方先生。

王耀方先生与王轲先生为父子关系，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王耀方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255,402,000 股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9.96%。王轲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85,409,600 股股份，占发

行人总股本的 6.67%。综上，王耀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轲先生合计持有发行

人 26.63%的股份。 

 

（四）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

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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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 

 

1．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拥有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1）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现

持有的《营业执照》、相关资质和许可证书，并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https://www.nmpa.gov.cn，查询日期：2026 年 2 月 3 日）等网站相关信息，截

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以下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①药品生产许可证 

序

号 
主体 许可证编号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发证

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1 
千红

制药 

苏
20160135 

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 192

号：原料药（含抗肿瘤药）

常州市新北区薛冶路 128

号：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

药），小容量注射剂[含非最

终灭菌、含预灌封注射剂

（最终灭菌）]，片剂，硬胶

囊剂，冻干粉 

江苏

省药

品监

督管

理局 

2025.07.16 2030.12.19 

 

②药品注册证 

序号 主体 药品通用名称 药品批准文号 有效期截止日 

1 千红制药 弹性酶肠溶片 国药准字 H20045929 2030.06.13 

2 千红制药 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 国药准字 H20254056 2030.04.29 

3 千红制药 复方硫酸软骨素片 国药准字 H32026551 203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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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千红制药 硫酸软骨素 国药准字 H32026140 2030.06.15 

5 千红制药 胰酶 国药准字 H32022024 2030.06.13 

6 千红制药 肝素钠封管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227026 2030.06.15 

7 千红制药 注射用辅酶 A 国药准字 H32022091 2030.06.13 

8 千红制药 胰激肽原酶 国药准字 H19993088 2030.06.13 

9 千红制药 肝素钠 国药准字 H32022021 2030.06.13 

10 千红制药 弹性酶肠溶片 国药准字 H32022097 2030.06.13 

11 千红制药 达肝素钠 国药准字 H20153299 2030.11.09 

12 千红制药 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32022089 2030.06.13 

13 千红制药 凝血酶冻干粉 国药准字 H32021164 2030.06.13 

14 千红制药 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32022088 2030.06.13 

15 千红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94081 2030.03.24 

16 千红制药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247012 2028.12.24 

17 千红制药 弹性酶 国药准字 H32022025 2030.06.13 

18 千红制药 凝血酶冻干粉 国药准字 H32021165 2030.06.13 

19 千红制药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国药准字 H19993089 2030.06.13 

20 千红制药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93057 2028.12.24 

21 千红制药 肝素钙 国药准字 H32022022 2030.06.13 

22 千红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94082 2030.03.24 

23 千红制药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辅酶胰岛素 国药准字 H32026170 2030.06.13 

24 千红制药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国药准字 H20067914 2030.06.13 

25 千红制药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国药准字 H19993090 2030.06.13 

26 千红制药 肝素钠封管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73074 2030.06.15 

27 千红制药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93056 2028.12.24 

28 千红制药 注射用辅酶 A 国药准字 H32022090 2030.06.13 

29 千红制药 复方消化酶胶囊（II） 国药准字 H20051951 2030.06.15 

30 千红制药 注射用尿激酶 国药准字 H32022095 2030.06.13 

31 千红制药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 国药准字 H32022087 2030.03.24 

32 千红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94093 2030.03.24 

33 千红制药 熊去氧胆酸片 国药准字 H32022028 2030.06.13 

34 千红制药 硫酸软骨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32026363 2030.03.24 

35 千红制药 凝血酶冻干粉 国药准字 H32021163 2030.06.13 

36 千红制药 肝素钠封管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73075 2030.06.15 

37 千红制药 注射用门冬酰胺酶（埃希） 国药准字 H20023613 203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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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千红制药 多酶片 国药准字 H32022027 2030.06.13 

39 千红制药 注射用尿激酶 国药准字 H32022093 2030.06.13 

40 千红制药 注射用尿激酶 国药准字 H32022092 2030.06.13 

41 千红制药 硫酸软骨素钠 国药准字 H32022023 2030.06.13 

42 千红制药 依诺肝素钠 国药准字 H20153098 2030.04.17 

43 千红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53099 2030.03.24 

44 千红制药 注射用尿激酶 国药准字 H32022094 2030.06.13 

45 千红制药 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国药准字 H32026715 2030.06.13 

46 千红制药 注射用尿激酶 国药准字 H32022096 2030.06.13 

47 千红制药 达肝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153300 2030.11.07 

48 千红制药 注射用胰激肽原酶 国药准字 H20023177 2030.03.24 

49 千红制药 门冬酰胺酶（埃希） 国药准字 H19993087 2030.06.15 

50 千红制药 注射用门冬酰胺酶（埃希） 国药准字 H19993107 2030.06.13 

51 千红制药 注射用胰激肽原酶 国药准字 H19993108 2030.06.15 

 

③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医疗器械备案 

序

号 
主体 

证书编号/备

案号 
许可范围/产品名称 核发机关 

发证日期/

备案日期 
有效期至 

1 

千红

大健

康 

苏常药监械

经营许

20220052 号 

2002 年分类目录非

IVD 批发Ⅲ类医疗器

械：6821***2017 年分

类目录非 IVD 批发 Ш

类医疗器械：07*** 

常州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2.11.29 2027.11.28 

2 
晶红

生科 

苏常械备

20210249 号 
粪便标本采集保存管 

常州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08.04 - 

3 
晶红

生科 

苏常械备

20210016 号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常州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02.01 - 

 

④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序号 主体 备案编码 有效期 发证单位 

1 千红制药 3204965011 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海关 

2 英诺升康 3204935200 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海关 

3 江苏众红 3204935201 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海关 

4 湖北千红 4208965A1F 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荆门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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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食品经营/生产许可证 

序

号 
主体 证书/文件编号 核发机关 有效期 

1 千红制药 JY33204110364737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

区）行政审批局 

2023.08.11-

2028.08.10 

2 千红制药 JY33204110078181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

区）行政审批局 

2022.05.07-

2027.05.06 

3 千红大健康 JY13204110322209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

区）行政审批局 

2023.03.21-

2027.08.07 

4 河南千牧 
SC1044113251056

9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09.03-

2030.09.02 

 

⑥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序号 主体 登记证书号/登记编号 有效期 

1 千红制药 91320400748726864T001P 2025.05.20-2030.05.19 

2 千红制药 91320400748726864T002V 2024.10.23-2029.10.22 

3 江苏众红 913204115810448879001X 2025.05.22-2030.05.21 

4 湖北千红 91420881565474000u001V 2023.09.20-2028.09.19 

5 河南千牧 91411325MACN9XGA2E001V 2025.05.13-2030.05.12 

6 英诺升康 91320411573772374P001W 2025.11.25-2030.11.24 

7 晶红生科 91320400346215922G001Z 2025.11.21-2030.11.20 

 

（2）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于中国香港从事的业务所需的政府牌照、

许可证、证书及批准书为商业登记证及公司注册证明书。香港千红已合法取得其

从事业务所需要的有效的商业登记证及公司注册登记书，香港千红的业务经营符

合中国香港的法律规定，没有存在未依法经营或经营受限制的情形。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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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的持续经营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资

质、工商登记资料、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重大业务合同、银行借款合同、

担 保 合 同 等 资 料 ，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中 国 审 判 流 程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等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具备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质，最近三年有连续生产经营记录；发行人不存在

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不

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取消监事会前在任监事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https://pro.qichacha.com）网站的公开披露

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王耀方先生，王轲先生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耀方先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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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王耀方先生和王轲先生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

其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王耀方先生、王轲先生、赵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人谊女士、

建信基金-赵人谊-建信鑫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其基本情况如下： 

王耀方先生，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三）”。 

王轲先生，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三）”。 

赵刚先生，男，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为 320402196510******，住址为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在发行人任副董事

长。 

赵人谊女士，女，1995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为 320404199504******，住址为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赵刚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4.13%的股份，不

存在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赵人谊女士为赵刚先生的女儿，为其一致行动

人，直接持有发行人 1.17%的股份，不存在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建信基

金-赵人谊-建信鑫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为赵刚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

发行人 1.09%的股份，不存在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综上，赵刚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赵人谊女士、建信基金-赵人谊-建信鑫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合计

持有发行人 6.39%的股份。 

 

3．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在发行人处任职 国籍 身份证号 

王耀方 董事长 中国 320402195303****** 

赵刚 副董事长 中国 320402196510****** 

王轲 董事、总经理 中国 320402198306****** 

蒋驰洲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320404199003****** 

周翔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320404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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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发行人处任职 国籍 身份证号 

刘军 职工董事 中国 320402196706****** 

宁敖 独立董事 中国 310109196102****** 

任胜祥 独立董事 中国 421022197910****** 

高玉玉 独立董事 中国 320321199105****** 

姚毅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 
中国 320404198208****** 

海涛 副总经理 中国 210102196910****** 

韦利军 总监 中国 150205197211****** 

邹少波 总监 中国 320106196605****** 

黄捷 总监 中国 320922198703****** 

王谷明 总监 中国 320402198504****** 

肖爱群 审计总监 中国 370105197203****** 

梅春伟 总监 中国 320421197108****** 

叶鸿萍 总监 中国 510125197205****** 

 

4．与上述第 1 至 3 项所列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上述第 1 至 3 项关联自然人的配偶、年满 18 周岁

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

女配偶的父母。 

 

5．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6．由上述第 1 至 5 项所列关联法人或者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千红投资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耀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2 常州市江涛液压件制 发行人股东赵刚母亲持股 50%、担任执行公司事务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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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造有限公司 事的企业 

3 
昊朗化工（上海）有

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任胜祥持股 50%的企业 

4 
江苏富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宁敖担任董事的企业 

5 
常州君博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职工董事刘军配偶持股 100%的企业 

6 
湖南海鸥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审计总监肖爱群儿媳父亲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 

7 
湖南季布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审计总监肖爱群儿媳父亲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企业 

8 
江苏辰茂新材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总监叶鸿萍配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9 
江苏天赋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高玉玉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7．发行人的子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拥有 4 家分公司，即千红制药南京

分公司、千红制药成都分公司、千红制药郑州分公司、千红制药重庆分公司；发

行人共拥有 7 家境内控股子公司，即湖北千红、江苏众红、晶红生科、千红生物、

河南千牧、千红大健康、英诺升康；发行人共拥有 2 家重要境内参股子公司，即

京森生物、京森堂；发行人共拥有 1 家境外控股子公司，即香港千红；发行人拥

有 1 家重要境外参股子公司，即澳升医疗。 

 

8．曾经的关联方 

发行人曾经存在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华隽伟 发行人原监事，于 2025 年 11 月离任 

2 张小坡 发行人原监事，于 2025 年 11 月离任 

3 蒋建平 发行人原董事，于 2024 年 1 月离任 

4 徐光华 发行人原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1 月离任 

5 蒋文群 发行人原监事，于 2024 年 1 月离任 

6 陈雷 发行人原监事，于 2024 年 1 月离任 

7 范泳 发行人原高级管理人员，于 2024 年 1 月离任 

8 
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监事华隽伟配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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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9 
常州鸥琵凯搬运机械

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监事华隽伟配偶妹妹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

业 

10 
常州德恒机械有限公

司 
发行人原监事蒋文群配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11 
南京通途液压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原监事蒋文群配偶哥哥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企

业 

 

9．其他关联方 

在交易发生之日前 12 个月内，或相关交易协议生效或安排实施后 12 个月

内，具有前述 1-8 项所列情形之一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亦为发行人关联

方。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并经查验相关合同、发行人

公开披露的信息，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 支付报酬 1,028.18 1,154.81 1,255.85 

 

（2）与千红投资、京森生物、京森堂、澳升医疗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千红投资、京森生物、京森堂租赁房屋以及向

关联方京森生物、澳升医疗采购研发服务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千红投资 出租房屋 0.66 - 0.33 

京森生物 出租房屋 1.38 1.3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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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京森堂 出租房屋 0.74 0.74 0.43 

京森生物 采购研发服务 240.60 95.00 50.00 

澳升医疗 采购研发服务 415.03 832.08 1,202.56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众红提供担保，

具体如下： 

序

号 

债务人/

关联方 

担保

方 

债权人/ 

关联交易内容 

最高额债

权金额

（万元） 

担保主债权发生期

间 

是否

履行

完毕 

1 江苏众红 
千红

制药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2.06.02-

2023.05.27 
是 

2 江苏众红 
千红

制药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3.05.19-

2024.05.16 
是 

3 江苏众红 
千红

制药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4.05.30-

2025.05.21 
是 

4 蒋文群 - 
向千红大健康增资

50.00 万元 
- - 是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采购研发服务、提供担保等，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具有必要性。 

 

（三）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 

 

经查验，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在发行

人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定了股东会、

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允

决策程序，且有关议事规则及决策制度已经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章程、有关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规定中明确

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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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蛋白酶和多糖类两大系列生化药物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业务，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从事与发

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未发生变化。 

 

八、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1）已经取得产权证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现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常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1 日、2026 年 4 月 22 日）、内乡县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钟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

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并经查验，截至查

询日，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情况未发生变化。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在中国香港或中国香港以外的地方均没

持有任何物业或建筑物，其他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亦没有持有或占用任何知识

产权。 

 

（2）尚未取得产权证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尚未取得产权证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情况

未发生变化。 

 

2．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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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商标注册证、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出具

的商标档案，并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https://sbj.cnipa.gov.cn，查询

日期：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4月22日），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号为“13301412”

“13301374”“11296454”的注册商标已失效；新期间内，发行人新增 19 项境内

注册商标，该等注册商标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在中国香港或中国香港以外的地方均没

持有任何物业或建筑物，其他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亦没有持有或占用任何知识

产权。 

 

（2）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

《证明》并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相关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

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拥有的境内已授权专利情况未发生变

化。 

根据发行人聘请的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说明，新期间内，发行人拥有的境外

已授权专利情况未发生变化。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在中国香港或中国香港以外的地方均没

持有任何物业或建筑物，其他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亦没有持有或占用任何知识

产权。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并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

相关信息（http://www.ccopyright.com.cn，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拥有的境内已登记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情况未

发生变化。 

 

（4）作品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作品登记证书，并经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相关信

息（http://www.ccopyright.com.cn，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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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拥有的境内已登记的作品著作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3．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募集说明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拥有原值为 48,357.89万元、账面价值为 18,849.76万元的机器设备；原值为 751.76

万元、账面价值为 280.69 万元的运输工具；原值为 9,486.23 万元、账面价值为

1,848.84 万元的电子设备；原值为 4,127.13 万元、账面价值为 636.35 万元的其他

设备。 

 

4．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募集说明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11,038.52 万元。 

 

5．发行人对外投资情况 

新期间内，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及重要参股子公司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常州千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1MAC6B6F495 

法定代表人 邹少波 

注册资本 2,1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23 年 02 月 02 日 

营业期限 2023 年 02 月 02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云河路 518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动物肠衣加工；食品

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

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主营业务情况 
主要从事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动物肠衣加工、食品生

产等，同时为发行人投资河南千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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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 
千红制药持股 85.7143%；上海鸿升俊驰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14.2857% 

 

（二）发行人租赁的财产 

 

1．境内主要租赁房产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等资料，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租赁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房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2．境外主要租赁房产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并没租用任何物业。 

 

九、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采购合同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未新增签署的单笔合同金额（不包含框架协议下

的交易金额）在 2,500 万元以上的原材料采购合同。 

 

2．销售合同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未新增签署的单笔合同金额（不包含框架协议下

的交易金额）在 2,5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以上的销售合同。 

 

3．借款合同 

经查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

的且合同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借款合同。 

 

4．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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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

的担保合同。 

 

5．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且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如下： 

序

号 
发包人 

承包

人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施工内容 

合同签订

日期 

1 
湖北 

千红 

钟祥

建工

工程

有限

公司 

《常州千红

制药原料药

生产基地项

目》土建及总

图工程（一

期） 

7,836.557413 

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

围内的全部工程，包

括建筑、结构、外墙门

窗、外墙装饰及总图

电气预埋管（含管井）

和套管、给排水管线

（含管井）和套管、道

路等工程的施工及完

工验收；包括设备及

机电安装、净化装饰

等工程的总包管理及

项目竣工验收等 

2024.04.10 

 

6．其他重大合同 

经查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其他

重大合同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适用中国境内法律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发行人

的确认，发行人与上述合同相对方在合作中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

在法律上的障碍。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住所地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并经

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等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http://wenshu.court.gov.cn）等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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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的重

大侵权之债。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何因

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导致

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完成、

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但保 

 

1．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以及相关关联交易协议，新期间内，除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七/（二）”中所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

他重大的债权、债务关系。 

 

2．发行人与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以及相关关联交易协议，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及《募集说明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894.03 万元，主要为应收逾期理财本息、保证金及押金等。 

 

2．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及《募集说明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2,056.34 万元，主要为保证金（含质保金）、员工计划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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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发基金等。 

 

十、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内部决策文件、有关

协议、相关审批文件、有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情形；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具体计划或安排。 

 

十一、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查验，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形。 

 

十二、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设置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组织架构图并经查验发行人“三会”会议/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会议文件，发行人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行使。发行人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4 个专门委员会）等决策及监督机构，聘请了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设置了营销中心、生产中

心、采购中心等职能部门。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组织机构及职能部门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和发行

人章程的规定，并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具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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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 

 

1．发行人“三会”议事规则 

发行人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

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经查验，自《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三会”规范运作情况 

经查验发行人新期间内“三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文件资料，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期间内“三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决

议内容及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和重大决策 

 

经查验发行人新期间内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历次授权和重大决策文件及有关

情况，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期间内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和重大决策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十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查验，自《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三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文件资料、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及其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诚

信档案查询结果（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信息，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网站的公开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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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其任职均

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及有

关监管部门所禁止的兼职情形；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亦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十四、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目前执行的上述主要税种、税率符合当

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政府补贴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W[2026]A502 号《审计报告》、相关政策文件并经

查验，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所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取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332002596），有效期 3 年。据此，发行人 2025 年度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江苏众红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取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332009821），有效期 3 年。据此，江苏众红 2025 年度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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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升康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取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332020162），有效期 3 年。据此，英诺升康 2025 年度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

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公告 2015 年第 82

号），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江苏众红、英诺升康在 2025 年度

符合上述标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

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千红大健康、晶红生科、千红生物在 2025 年度满足小型微

利企业认定条件，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2．政府补贴 

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相关政

策文件以及凭证，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取得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金额分别为 708.45 万元、322.80 万元和

665.96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享受的政府补贴真实。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完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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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 年 4 月 17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未发现千红制药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

录。 

2．2026 年 4 月 17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未发现千红大健康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

记录。 

3．2026 年 4 月 17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未发现英诺升康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

录。 

4．2026 年 4 月 20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0 日，未发现千红生物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

录。 

5．2026 年 4 月 20 日，河南省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建设中心出具《市场主

体专项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19 日，未发现河南千牧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

记录。 

6．2026 年 4 月 21 日，湖北省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有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确认自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未发

现湖北千红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录。 

7．2026 年 4 月 21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21 日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未发现江苏众红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

录。 

8．2026 年 4 月 21 日，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常州市专项信用报

告（代替经营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确认自 2023 年 4 月 21 日至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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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未发现晶红生科因违反税务法律法规之行为而被实施行政处罚的记

录。 

9．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

何因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

完成、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

程序。 

 

根据发行人的纳税申报表资料、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住所地主管政府

部门出具的信用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在新期间内不存在因严重违反

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何因

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导致

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完成、

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程序。 

 

十五、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1．报告期内，发行人取得的环保相关证照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一）”。 

 

2．根据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常州市专项信用报告（代替经营

主体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湖北省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有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河南省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建设中心出具的《市场主

体专项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并经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

司所在地生态环境局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未因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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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何因

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导致

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完成、

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程序。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常州市专项信用报告（代替经营主体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湖北省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有无

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河南省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建设中心出具的《市场主体

专项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并经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无产品质量、技术

监督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及相关行政处罚信息。 

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何因

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导致

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完成、

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程序。 

 

十六、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预案》以及发行人的确认，经查验，新期间内，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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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五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发

行人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

金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

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也无

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十七、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1．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中 国 审 判 流 程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等网站（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

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单个标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2．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住所地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信用报告或

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深交所网站（https://www.szse.cn）、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https://www.sse.com.cn ）、 信 用 中 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行政处罚记录。 

3．根据《香港法律意见书》，香港千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没有存在任

何因税务、劳工、海关出口、环保、文化保护、产品质量、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任何直接或潜在诉讼或被任何政府部门判处重大行政处罚，及不存在任何已

完成、未决的或潜在的政府调查、指控、行政处罚或任何诉讼、仲裁等类似法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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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主要股东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自然人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填写的调查表、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等网站（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22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持

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单个标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及行政处罚案件（单笔处罚金额超过 10 万元）。 

 

十九、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募集说明书》的编制，但参与了《募集说明书》中与法律

事实相关内容的讨论,对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所引用的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认真审阅，确认《募集说明书》

不致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劳务派遣合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相关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人员明细表、员

工花名册资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况如下： 

用工单位 项目 2025.12.31 

千红制药 

用工总量（人） 791 

劳务派遣人员数量（人） 197 

劳务派遣比例（%） 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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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

用工总量的 10%。据此，发行人劳务派遣人数存在超过用工总人数 10%的情形，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要求。发行人

已采取措施对劳务派遣用工进行规范，逐步将劳务派遣用工转为发行人自有员工。 

根据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出具的《证明》（编号：2025046），内容：“兹证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单位代码 91320400748726864T），2022 年 1 月至本证明出具日，在临时

性、辅助性、可替代性较强的岗位，采取劳务派遣方式对其用工进行补充，该公

司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过程中能够注重劳务派遣员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本单位未收

到该公司侵害该等劳务派遣员工合法权益的举报或投诉事项，该公司未受到本行

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的不良记录，未发现该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

规的重大违规违法行为。” 

 

（二）警示函及监管函相关事项的整改情况 

 

经查验，新期间内，警示函及监管函相关事项的整改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十一、本次发行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

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尚待获得上交所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

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4-1-37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戴文东 

   

   

                        

  侍文文 

   

   

                    

  李  宗 

   

  202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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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发行人境内注册商标 

序号 商标图样 权利人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有效期限 取得方式 

1 

 

江苏众红 85054133 5 2025.12.14-2035.12.13 原始取得 

2 

 

江苏众红 85044225 5 2025.12.14-2035.12.13 原始取得 

3 

 

江苏众红 85038613 5 2025.12.14-2035.12.13 原始取得 

4 

 

江苏众红 85027867 5 2025.12.07-2035.12.06 原始取得 

5 

 

江苏众红 84865387 5 2025.12.07-2035.12.06 原始取得 

6 

 

江苏众红 84852651 5 2025.12.07-2035.12.06 原始取得 

7 

 

江苏众红 84852644 5 2025.12.07-2035.12.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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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图样 权利人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有效期限 取得方式 

8 

 

江苏众红 84862060 5 2025.12.07-2035.12.06 原始取得 

9 

 

江苏众红 84787303 5 2025.10.28-2035.10.27 原始取得 

10 

 

江苏众红 84804526 5 2025.10.28-2035.10.27 原始取得 

11 

 

江苏众红 84805505 5 2025.10.28-2035.10.27 原始取得 

12 

 

江苏众红 85032142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13 

 

江苏众红 85051327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14 

 

江苏众红 85052643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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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图样 权利人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有效期限 取得方式 

15 

 

江苏众红 85044737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16 

 

江苏众红 84800434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17 

 

江苏众红 84792629 5 2025.10.14-2035.10.13 原始取得 

18 

 

江苏众红 84875994 5 2025.10.07-2035.10.06 原始取得 

19 

 

江苏众红 84707593 5 2025.10.07-2035.10.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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